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20 多年前， 以王海为代表的一批 “职业打假人” 出现。 近
年来， 褒扬与非议始终伴随着 “职业打假人” 这个群体。 如今，

随着网络购物快速发展， 职业打假群体的打假阵地也从线下迅速

切换到线上。

昨天， 在互联网案件审判庭成立两周年之际， 长宁区人民法

院召开发布会， 发布 《互联网审判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互联网空间十大行为规范指引》 和 《2017-2019 年涉职业打假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下简称 《白皮书》)。 其

中， 《白皮书》 也是本市近年来对职业打假案件的一次系统梳
理。

《白皮书》 显示， 2017 年至 2019 年， 长宁法院共受理涉
职业打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374 件， 审结 330 件， 涉案总

标的 1014.67 万元， 平均案件标的 10470.59 元， 涉及多个电商

平台。

张某于 2018年 5月 25日在某电商平台

上一家名为“健康保健之家” 的商户中，

购买了 100 瓶“一步定痛丹”， 金额为 1400

元。

张某表示， 收到货后,发现该药品的生

产企业为郑州一家药业公司， 产品含有灵

芝、 鹿骨粉。 随后张某查询发现， 该药业

公司早已吊销， 许可证号、 执行标准均不

存在。 另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鹿茸、 鹿骨、

灵芝不得用于普通食品原料生产经营。

为此， 张某以涉案产品存在冒用他人

公司字号、 使用虚假许可证、 使用过期产

品标准、 含有非食品原料灵芝、 鹿骨等问

题， 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要求商户退

一赔十。 电商平台因审查不严， 承担连带

责任。

庭审中， 商户未到庭应诉答辩。

电商平台表示， 该平台是网络交易平

台服务提供者， 而非涉案商品的销售者，

不属于适格被告； 同时平台已经向原告提

供了涉案商品销售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及

有效联系方式，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涉案

商家入驻平台时， 平台要求商家提供真实

的身份信息， 并与商家签署合作协议， 约

定商家应合法经营、 保证所售商品质量合

格、 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依法依规提供售

后服务等条款， 以此来约束商家的经营行

为、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方已经

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 且涉案店铺

在入驻时选择的主营类目为家居生活， 而

非食品保健， 平台无法预见到其在店铺开设后

销售食品。 且张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

其以牟利为目的主张 10倍赔偿于法无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商户销售涉案产品的行

为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

为。 平台以张某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为

由主张其不应获得 10 倍赔偿金权利， 于法无

据。

平台方对入驻商户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审

核， 并在张某维权时披露了销售者的名称、 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及时对涉案商品进行下架

处理， 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审核和披

露义务。 此外， 商户在入驻平台时选择的主营

类目为“家居生活”， 而非“食品保健”， 客观

上致使平台无法对涉案食品进行事先审查。 最

终法院判决商户退一赔十， 平台不承担连带责

任。

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 网络购物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大幅提

升。 网络购物快速发展的同时， 职业打假群体

的打假阵地也从线下迅速切换到线上。 网络职

业打假虽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推动消费者

维权、 净化市场环境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但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 职业打假高额索赔偏

向以牟利为目的， 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 不仅

降低了打假的正面效果， 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

秩序和营商环境。

基于此， 长宁法院以近 3 年审理的涉职业

打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开展

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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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法院昨发布涉职业打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提出建议

立法区分职业打假和普通消费维权

长宁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米振荣还现场

发布了 《互联网审判三年行动方案 （2020-

2022）》。 《方案》 坚持改革创新发展、 遵循

司法规律、 审判应用为先及强化科技驱动四

大原则， 探索完善互联网行业准则、 规范互

联网行业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推动互联网领域立

法修改与完善， 推动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长宁法院建议立法区分职业打假人和普

通消费者维权， 明确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地位

和定性， 划定职业打假的边界。 同时， 将索

赔数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确定一个合理的

赔偿标准。 在发挥职业打假人 “森林啄木

鸟” 积极作用的同时， 又有效遏制滥用诉

讼、 恶意维权现象的发生， 实现鼓励打假、

净化市场、 规范行为的有机统一。

同时， 强化电商平台监管义务。 在现行

《电子商务法》 规定平台 “定期核验更新” 义

务基础上， 应明确 “定期” 的合理期限和核验

范围。 除了核验平台内商家入驻信息及资质信

息外， 还应当增加核验是否存在跨类目经营情

形， 督促电商平台落实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责

任， 有效提升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

搭建 “一站式” 调解平台。 整合工商、 质

量技术、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调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行业调解及法院司法

调解资源， 依托互联网司法优势， 实现纠纷分

层过滤化解。

《白皮书》 还建议由政府雇佣专门人员对

网络商品进行抽检， 由政府向其发放固定报

酬， 同时就打假成果给予一定金额奖励。 通过

这种方式对职业打假行为进行合理规制和引

导， 既保证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同时维护商家

与电商平台的合法权益， 共同推进建设健康有

序的市场环境。

法院：建议完善互联网司法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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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方】

白皮书显示，近年来，职业打假群体由个

人单打独斗逐步向团体化、专业化发展。团体

成员之间身份关系紧密，以夫妻、亲属、同乡

关系居多，成员户籍地、居住地往往相近或相

同，收货地址集中于同一街道、乡镇。 团体内

信息资源共享互通，存在打假商品类型趋同，

委托同一律师提起诉讼的现象。 抱团打假的

逐利目的明显，多采取同一商品多次下单、针

对同一店铺用不同账号反复下单等方法，以

增加索赔额度、获得更大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 个别打假人为了扩大收

益， 存在组建微信群、 开门收徒、 交流打假

经验、 提供入行培训等现象， 甚至抱有侥幸

和投机心理， 存在作假造假、 敲诈勒索之

嫌。 这种抱团打假的做法让职业打假人游走

于合法维权和违法犯罪的边缘地带， 亟需给

予一定的规制和正向引导。

商品有无实质上的质量问题， 往往需

要经过检测、 鉴定等环节， 程序相对专业

繁琐， 耗费时间长， 打假成本较高。 而商

品无中文标签、 产品说明、 未取得行政审

批手续等方面的瑕疵， 由于取证相对容

易、 举证责任在商家一方等原因， 打假的

时间和经济成本较低， 从而受到打假者青

睐。

近些年， 职业打假群体开始涌入网络

海外代购的食品药品领域， 挑选无中文标

签、 无检验检疫证明、 无许可文件等形式

要件存在瑕疵的进口商品进行打假。

上述现象造成职业打假人过度追逐产

品质量安全形式要件上的完整性， 而忽略

了对产品实质安全性的关注， 对真正社会

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非法经营主体

打击效果并不明显。

【被告方】

司法实践中， 职业打假人在起诉商家的

同时， 往往一并起诉电商平台就其未尽管理

职责承担相应责任。 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的理

由主要有： 平台未尽到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及 《电子商务法》 等明确规定的审核、

披露、 安全保障等义务； 未督促商家办理市

场主体信息登记； 未督促商家在店铺首页公

示商家信息等。

职业打假人要求电商平台承担责任的目

的虽然有出于诉讼管辖便利、 赔偿金额履行

保障等方面的考虑，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

网购消费者往往系基于对电商平台的信赖而

选择通过平台购买商品， 尤其是知名电商平

台， 这种信赖由此也催生出网购消费者对平

台管理职责的强烈需求。 如何落实平台责

任， 厘清平台管理的边界， 平衡各方利益，

需要通过司法实践进一步回应。

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职业打假行为， 网

络平台商家抱团维权现象亦随之出现。

这些商家从原先消极的躲避、 拖延应对

等， 开始向积极举证答辩、 主动谈判和解转

变。 在管辖、 商品详情介绍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应对措施， 如在店铺页面显著位置事先告

知管辖条款， 避免被四处打假； 主动在商品

详情页公布商品瑕疵信息； 事先说明商品为

海外代购无中文标签并出示境外购买凭证；

发货之前通过在线聊天软件再次告知购买者

商品具体情况及管辖条款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律师参与涉职业打假网

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的比重正在逐年攀升，

反映出打假人法治意识的提升， 比较注重合

法维权。 2017 年审结的 19 件案件中， 原告

委托律师的有 3 件， 2019 年审结的 219 件

案件中， 原告委托律师的上升至 48件。

抱团打假现象突出 低成本打假现象集中 电商平台责任争议凸显 商家与打假人博弈激烈

职业打假涌向网络 3年受案374件

长宁法院发布 《2017-2019 年涉职业打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记者 王盠 摄


